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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14 年 6 月份表揚廉能】  
 廉潔正直人員表揚名單： 

大同路郵局     邱翊瑄 

新生郵局       徐清霞 

114年 6月廉潔同仁芳名錄 

服務單位 員工姓名 

大 同 路 郵 局 

林昕葳 邱翊瑄 鄭婉晴 

蘇琨堯 蔡承翰 徐清霞 

許瑞紋 

蘭 嶼 郵 局 蕭宥沂 

新 生 郵 局 柯盈秀 賴建州 徐清霞 

綠 島 郵 局 吳辰莉 

中 山 路 郵 局 高珮雯 張雅雲 

博 愛 路 郵 局 謝政宏 

卑 南 郵 局 辜建捷 

知 本 郵 局 張雅楓 洪淑芬 

鹿 野 郵 局 陳志清 

豐 田 郵 局 張明新 劉又菁 

初 鹿 郵 局 馮敬修 

太 麻 里 郵 局 
黃巧緣 劉冠廷 蔡佳伶 

許靜怡 

金 崙 郵 局 李欣偐 

馬 蘭 郵 局 蕭瑞青 朱佳文 黃亭瑜 

豐 榮 郵 局 張嘉芸 簡淑招 

關 山 郵 局 蘇湘惠 李俐昀 劉信宏 

池 上 郵 局 陳瑞文 高榮虎 陳艷秋 

成 功 郵 局 
賴怡婷 葉詩縈 莊承臻 

李芝懿 江莉莉 

長 濱 郵 局 黃資涵 

大 武 郵 局 宋彥霖 張明新 

達 仁 郵 局 温賓茂 

瑞 源 郵 局 戴貴祥 

東方大鎮郵局 蔡佩娟 

請各局經理於每月 5 日前回傳上月結算

後之「誠信廉潔詳情表」，以利統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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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機關安全維護業務專區】 
地震、戰爭的防災避難包如何準備 

    總統賴清德 114 年 6 月 26 日召開

第 4 次「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」，內

政部長劉世芳在會中建議，民眾盡早下

載防災避難軟體，並準備好緊急避難

包。依據內政部建議，防災避難包該如

何準備？必備物資有哪些？ 

    114年 6月 11日晚間 7點發生芮氏

規模 6.4地震，全台各地有感。同時，

美國在台協會（AIT）高雄分處 Facebook

發文提醒民眾，應準備好避難包，以便

危機時刻能快速應變，貼文中建議的必

備品包括以下 7項：1.重要文件、2.飲

用水和食物、3.醫療用品和常備藥品、

4.手電筒和電子設備、5.保暖衣物和毯

子、6.個人衛生用品、7.手機充電器。 

    內政部消防署所創立的「全民防災

e 點通」指出，如果平時就備妥緊急防

災包、避難包，可於戰爭發生時攜帶物

資前往避難處，有助於滿足基本生存需

求。「個人緊急避難包」應完整準備下

列項目：1.背包、2.適量飲食、3.手電

筒、4.重要證件影本、5.個人醫療藥

品、6.輕便雨衣、7.粗棉手套、8.哨子、

9.簡易求生工具(小刀、開罐器、杯碗

等)、10.收音機、11.清潔用品、12.現

金零錢包、13.備份鑰匙、14.女性生理

用品、15.幼童用品、16.寵物乾糧。 

   內政部消防署所創立的「全民防災 e

點通」表示，背包內乾糧及用品應標註

更新日期，每半年檢查 1 次，確保物資

無損壞、遺漏或過期。內政部消防署提

醒，若於家中避難，可能會遇到停水停

電、糧食短缺等情況。根據「全民防災

e點通」，建議家中必備物資如下：1.食

物及飲水（3日份以上）；2.小型、手搖

式發電機、備用電源或太陽能充電板；

3.急救箱（含常用藥品）。 

    柏宏診所院長鄭醫師在 Threads 貼

文指出，戰爭期間，藥品不像食物和水

方便取得，最好現在就準備好。他提供

民眾精簡版「戰時備藥清單」，並建議每

個家庭至少準備 3～7天用量。建議準備

6 大類藥品如下：1.止痛退燒藥、抗生

素、2.腸胃藥、3. 過敏及呼吸道藥物、

4.傷口處理藥品、5.慢性病藥物、6.其

他個人必要用藥。 

(資料節錄:康健雜誌 114/06/27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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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公務機密與個資維護】 
特勤警官洩漏總統行程遭判刑 

    警政署保六總隊借調國安局特勤

中心曹姓警官(下稱曹員)，被控洩漏總

統賴清德不公開行程等機密，台南地院

今天判處有期徒刑 6 月，併科罰金 20

萬，向曹員打聽消息的郭姓男子無罪。 

台南地方法院判決指出，郭男為求

掌握賴總統行程動態及會見政壇人士

名單，要求擔任總統府侍衛室警衛任務

的友人曹員洩漏賴總統行程動態、會見

人員名單，曹耿誌即長期刺探、收集賴

總統逐日行程動態等情訊，並將相關對

話情訊洩密給郭男。 

判決指出，曹員原為總統府侍衛室

警衛，為一時私人情誼洩漏相關情訊，

缺乏一定程度國安意識，而國安機構保

密訓練教育也有所不足，參酌曹員坦承

犯行犯後態度，以及犯罪動機、目的、

手段、情節等情狀，處有期徒刑 6月，

併科罰金新台幣 20萬元。 

    判決指出，檢察官認本案總統行程

屬國家機密，但總統行程是否已依國家

機密保護法完成核定程序、是否屬國家

機密保護法所稱國家機密，仍有可疑，

檢方起訴認為曹員與郭男違反國家機

密保護法，證據不足證明 2人犯行，此

部分曹員與郭男均無罪。全案可上訴。 

 (資料來源：中央社新聞 114/06/23) 

【廉政宣導反貪腐專區】 
員工侵占預付票款遭函送偵辦 

【案情摘要】 

    某郵局郵務工作員於 114 年 3 月間

得知該局經理要求清點預付票券，即於

下班後匆忙至自動櫃員機提領 3 萬

5,000 元補入渠預付票券中，隔日該局

經理清點後，發現該員預付票券仍短少

2 萬 7,329 元，經查該員利用經手郵務

預付票券之機會，趁隙不定期自營業櫃

檯抽屜內取出預付票券現鈔予以侵占挪

用，總計短少款項 6萬 2,329元。 

【處理情形】 

    該員疑涉犯竊盜及業務侵占罪嫌，

已函送地方檢察署偵辦，並經考成會決

議依勞動基準法終止勞動契約。 

【檢討改進】 

    本案弊端深究其因，乃係同仁法紀

觀念薄弱及內控機制未落實，爰檢進行

討改進以防範違失情形再次發生： 

1.各級郵局應依郵政財務手冊第六編票

券管理第 55條規定，落實每月至少由

經理或經理指定之其他人員不定期檢

查預付票券 1次。 

2.強化法治教育，建立廉潔觀念，加強

宣導窗口同仁執行職務期間經手之款

項，應妥善保管，並與個人金錢分開

存放，不得混用；挪用經手公款，無

論金額大小、是否歸還，皆屬違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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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勿貪圖方便挪為私用，以免觸法。 

 (資料來源:114年郵政員工不法案例) 

 

【廉政透明與陽光法案】 

監察院廉政專刊公布財申資料 

監察院廉政專刊於今年 3月停刊，

監察院表示因相關預算解凍，因此將於

7 月起恢復廉政專刊出刊及上網公告，

預訂每周二、四各出刊 1期。最新一期

259 期廉政專刊預定明日出刊，內容將

包含賴清德總統、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

等 109人財產申報資料。 

    監察院今年 2月曾表示，因業務費

遭刪 96％，導致陽光四法中的公職人員

財產申報資料編印廉政專刊業務無預

算辦理，將於 3月起停刊，當時還引發

熱議；不過監察院稍早表示，114 年度

預算「財產申報業務-一般事務費」經

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 114年 5月

12 日決議准予動支，並於同年 6 月 3

日經提該院會議報告在案，因此監察院

將於 7月 1日起恢復廉政專刊出刊及上

網公告，預訂每周二、四各出刊 1期。 

    監察院表示，最新一期第 259期廉

政專刊，訂於 7月 1日出刊，專刊內容

包含賴清德等 109人次的財產申報資料

及訴願決定書等。據 259期目錄指出，

揭露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中，除賴

總統外，也包含國史館長陳儀深、國安

會秘書長吳釗燮、國安局長蔡明彥、行

政院秘書長龔明鑫、行政院前政務委員

史哲、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長陳淑姿、

外交部長林佳龍、陸委會副主委梁文

傑、中選會主委李進勇、中央銀行楊金

龍等 109人次的財產申報資料。 

 (資料來源：聯合新聞網 114/06/30) 

 
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

足 以 摧 毀 政 府 的 形 象 

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 

【法務部廉政署多元檢舉管道】 

檢舉專線：0800-286-586 
檢舉信箱：100006國史館郵局第153 

           號信箱 

檢舉傳真：02-2381-1234 

檢舉網頁：法務部廉政署首頁/檢舉 

          和申請專區/我要檢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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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防制詐騙宣導專區】 

12 老人遭地面師詐騙 3.7億元 

   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「地面師」

呢？這個詞來自於日本，指的是透過專

門利用土地或房產進行詐騙的人。彰化

地檢在去年獲報，「歐悅集團」林姓執

行長等人涉嫌勾結詐騙集團，在全國各

地假冒檢警向民眾詐取財物，114 年 6

月 23日偵結，將林男及其祕書蔡女等 8

人依加重詐欺取財等罪嫌提起公訴，並

求處林男 10 年、蔡女 8 年重刑，聲請

沒收 8人犯罪所得 2億 3,408萬餘元。 

    彰化地檢署表示，林男在全國各地

以「假檢警」詐欺手法，向受騙民眾詐

取高額財物，得手後，更變本加厲，勾

結地政士、貸款專員等土地、金融專業

人士，以「地面師」詐欺手法，對相同

被害人進行二度詐騙，設局訛詐被害人

以房地供擔保而借得之鉅款後，再全數

提領殆盡，使多名被害人遭受巨額財產

損失，又負債累累。受害者高達 12人，

且多數為 60 歲以上長者，受損金額高

達 3.7億。 

    檢方將林男等 8人依違反組織犯罪

防制條例、刑法加重詐欺取財、加重詐

欺得利、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起

訴。彰檢表示，審酌被告等人均具有土

地或金融之專業知識，卻不假正途，反

利用專業精心設局反覆詐騙牟取暴

利，造成被害人等鉅額損失，甚而有抑

鬱而終者，惡性極重，且偵查中仍飾詞

卸責、毫無悔意，向法院具體求處金主

被告林男有期徒刑 10年，主要幹部蔡女

及組織成員等 7 人分別 1 年 8 月至 8 年

不等有期徒刑，並聲請沒收被告 8 人犯

罪所得計 2億 3,408萬餘元。 

 (資料來源：台視新聞網 114/06/2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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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消費者保護專區】 
消保處公布 113年消費申訴排行 

    行政院消保處公布 113年度全國受

理消費申訴及調解案。排名前 5名的申

訴類型分別為「線上遊戲」、「運輸」、

「食品」、「服飾、皮件及鞋類」及「房

屋」，前 4 名均與上一年度（112 年）

排序相同。去年第 5名是「補習班」，

今年則由「房屋」取代。 

    消保處表示，113 年度全國受理消

費申訴及調解案件計 77,293 件，較上

一年度（112年）78,682件，減少 1,389

件。113 年度第 1 次申訴案件共計 6 萬

1,291 件，占全國申訴及調解案件近 8

成。排名前 5名的申訴類型分別為「線

上遊戲」、「運輸」、「食品」、「服

飾、皮件及鞋類」及「房屋」，共計 1

萬 7,485 件，約占第 1 次申訴案件 29

％。 

    前 4名之中，除「運輸」類案件數

量較上一年度增加 9.36％之外，其餘 3

類件數均減少。減幅最顯著為「線上遊

戲」類，鑑於該類型於 112年度之申訴

案件高達 7,051 件，行政院消保處於

113 年度與數位發展部共同協商因應措

施，並加強宣導，113 年度申訴案件下

降為 4,463 件，下降率 36.7％。第 5

名「房屋」類之申訴案件與上一年度大

致相當，微幅上升 0.3％。 

    為預防消費爭議，消保處請業者確

實遵守「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

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，並充分揭露

中獎機率及遊戲管理規則等契約重要資

訊；優化伺服器連線品質，避免遊戲間

中斷服務。請消費者避免違規使用外掛

程式進行遊戲，致衍生遊戲權利遭限制

之爭議，並優先選擇國內之公司發行或

代理之線上遊戲，於發生消費爭議時較

能獲得妥善之協處。 

    有關房屋之交易，行政院已核定「預

售屋買賣」、「成屋買賣」及「住宅租

賃」等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

項，對於房屋買賣之驗收、建物現況確

認、瑕疵擔保責任、房屋租賃之押金上

限、電費上限及修繕等事項，均有相關

規範，業者應予遵循，消費者如遇有爭

議可依上開規範主張權利。 

    為方便消費者就個案爭議提起申

訴，行政院消保處建置線上申訴系統；

首頁點選「我要申訴」，消費者若遇消

費問題，也可撥打「1950」全國消費者

服務專線進行諮詢。 

(資料節錄:聯合新聞網 114/06/1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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